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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九十二年度股東常會議事錄

一、時 間：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（星期二）上午

九時三十分整

二、地 址：台北巿中山北路四段十六號士林劍潭海外青年活

動中心經國紀念館一樓交誼廳

三、出席股東：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股數共計

4 4 , 4 8 7 , 9 6 1股，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

64,160,750股之69.33%。

四、主席：吳祚綏 記錄：許智惠

五、宣佈開會：向大會報告出席股東股數。

六、主席致詞：略。

七、報告事項：(詳見議事手冊及年報)

(一)九十一年度營業及財務報告。

(二)監察人審查九十一年度決算報告。

(三)九十一年度現金增資及發行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報告。

(四)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對外背書保證及資金貸與他

人報告。

(五)大陸投資情形報告。

八、承認事項

(一)案　　由：本公司九十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，

敬請 承認。(董事會提)

說　　明：1.本公司九十一年度財務報表，業經安侯建

業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証竣事，亦經本公

司董事會審議通過(九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召

開)及送請監察人審查完畢，出具書面查核

報告書在案。

2.九十一年度營業報告書、會計師查核報告

書及九十一年度財務報表，請參閱議事手

冊附錄一及二。

3.敬請 承認。

決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，全數出席股東無

異議照案通過。

(二)案　　由：本公司九十一年度盈餘分派案，敬請 承

認。(董事會提)

說　　明：1.本公司九十一年度盈餘分派議案，業經本

公司董事會擬議通過如後附盈餘分派表，

請參閱議事手冊附錄五。

2.增資配股俟提經本(九十二)年度股東常會

通過及呈報主管機關核准後，授權董事會

另訂除權除息基準日配發之。

3.敬請 承認。

決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，全數出席股東無

異議照案通過。

九、討論及審議事項

(一)案　　由：擬 以 九 十 一 年 度 可 分 配 盈 餘 新 台 幣

3 2 , 0 8 0 , 3 7 5元及員工紅利6 , 3 1 2 , 1 2 5元，共計

新台幣3 8 , 3 9 2 , 5 0 0元，轉增資發行普通股

3,839,250股，謹提請 審議。(董事會提)

說　　明：1.為配合營運需要，擬於九十一年度可分配

盈餘中提撥3 2 , 0 8 0 , 3 7 5元及員工紅利中提

撥6 , 3 1 2 , 1 2 5元，合計新台幣3 8 , 3 9 2 , 5 0 0元

轉增資發行新股3,839,250股。

2.配股基準日：提報股東常會通過及呈報主

管機關核准後，授權董事會另定除權配股

基準日。

3.新股分配辦法：按配股除權基準日，股東

名簿記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份比例分配

之，分配不足一股者，由本公司職工福利

委員會按面額折付現金承購。另員工紅利

轉增資實際配股辦法，授權經營階層擬

定，並由董事長核可後辦理。

4.新股權利義務：新股權利義務與已發行之

原有股份相同。

5.敬請 討論公決。

決　　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，全數出席股東無

異議照案通過。

(二)案　　由：擬修訂本公司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

序」，謹提請 審議。(董事會提)

說　　明：1.茲配合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九十

一年十二月十日訂定「公開發行公司取得

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」之規定，擬修訂本

公司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(請參閱

議事手冊附錄六)；另原本公司已訂定之

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(請參閱議事

手冊附錄七)暨原訂定之「衍生性金融商品

交易處理程序」(請參閱議事手冊附錄八)

因已併入上開修訂後之「取得或處分資產

處理程序」，爰予以同步廢止。

2.敬請 討論公決。

決　　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，全數出席股東無

異議照案通過。

(三)案　　由：擬修訂本公司「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

序」，謹提請 審議。(董事會提)

說　　明：1.茲配合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九十

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訂定之「公開發行公司

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」之規定，

擬修訂本公司「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

程序」，請參閱議事手冊附錄九。

2.本公司原已訂定之「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

序」(請參閱議事手冊附錄十)及「公司及

子公司背書保證作業辦法」(請參閱議事手

冊附錄十一)，因已併入上開修訂後之「資

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」，爰予以同

步廢止。

3.敬請 討論公決。

決　　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，全數出席股東無

異議照案通過。

(四)案　　由：擬修訂公司章程，謹提請 審議。

說　　明：1.茲因配合本公司業務需要，擬修訂本公司

章程相關條文。

2.原條文與修訂後條文對照表，請參閱議事

手冊附錄十二。

3.敬請 討論公決。

決　　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，全數出席股東無

異議照案通過。

十、臨時動議：無

股東戶號7501之高墀臣股東詢答記要如下：

問一：詢問截至9 1年1 2月3 1日止子公司模里西斯聚碩公司向

思科公司進貨，而由聚碩公司所承擔之背書保證金額

為美金2,983仟元，想瞭解目前背書保證之處理狀況。

答覆：本公司於9 0年1 2月獲投審會核准在2 0 0萬美金之範圍內

赴大陸投資─透過模里西斯聚碩轉投資大陸揚碩數碼

科技(上海)有限公司(截至目前實際執行投資為美金

1 0 0萬元)，負責大陸當地業務之經營。由於大陸法令

之限制規定，本公司轉投資之揚碩公司係屬外資企業

僅能提供I T顧問服務，無法銷售實體產品以經營大陸

內銷市場，故由模里西斯聚碩向美國思科公司進貨(以

開L / C之方式為之)，透過大陸進口公司將貨出售給客

戶(境內交易)或採取由模里西斯聚碩直接出貨給客戶

(境外交易)之經營模式進行大陸業務行銷事宜，然因

模里西斯聚碩之資本額為美金1 , 0 0 0元，因營運需要向

銀行申請開立L / C借款額度，由本公司為其背書保證，

俟其收回帳款時即償還銀行借款。

問二：建議公司減少庫存、或與原廠協商可否退貨等以茲降

低庫存。另因瞭解資訊產品之生命週期很短，3 - 6個月

之存貨極有可能被淘汰，建議公司之庫存存貨要加強

控管。

答覆：管理階層持續針對此方面努力加強控管以降低存貨。

問三：公司之業務主要有4 5 . 8 %來自思科之產品，建議要儘量

分散至IBM及甲骨文等產品線。

答覆：五年前聚碩公司剛成立時係以思科產品之銷售為主，

近年來對思科業績之比重持續由原來九成、降至八成

再降至現今之4 5 %，且今年還會有新的代理產品線，預

估今年對思科之業績比重亦會往下再減少，以分散風

險。

問四：聚碩一直以網際網路為核心產品，建議要考量是否代

理非思科產品，如無線通訊產品等以利業務成長。

答覆：最近有多家生產無線網卡、無線存取點 ( A c c e s s

P o i n t )等產品之公司與我們連繫中，我們也一直努力

尋找有取代性或與思科有互補性之產品，目前正與國

內外廠商洽談中。

問五：目前技術服務與教育訓練之收入與他項收入比較相對

較少，然因此類之毛利較高，建議要加強擴展之。

答覆：公司今年年初即要求同仁推動並重視服務，要求每一

部門以服務為主，每禮拜在公司內部邀請客戶做訓

練，但因這波受到S a r s疫情影響暫時擱置，等S a r s過

後會再繼續努力，謝謝您的指導。

十一、散會：同日上午十時整

主席：吳祚綏 記錄：許智惠




